
附件4
无职称申报审批表

	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性别
	
	学历
	
	专业
	
	毕业时间
	

	参加工作时间
	
	专业工作年限
	

	现工作单位及职务
	
	单位性质
	□国有 □非公

	是否属于国家机关
流动到企事业单位
	
	流动时间
	

	拟申报职称名称
	

	无职称
申报条件
	 

	专业技术工作经历
	 

	用人
单位
审查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年  月  日
	主管
部门
意见
	 年  月  日

	各系列职改办意见
	     
 
 
 
                年  月  日
	市、厅级职改部门审批意见
	     
     
 
 
             年  月  日


备注：

无职称申报条件请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职称推荐评审认定办法（试行）（桂人社发〔2017〕35号）第二章第八条的有关规定填写；2.专业技术工作经历必须从参加工作开始填写，工作经历连续不间断。3、需提供毕业证、身份证、企业劳动合同及对应的社保缴费证明或事业单位（含三支一扶等）入编或聘任合同等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。




